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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本部及所屬社會及家庭署推展社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暨 110年度補助項目及基準草案會議紀錄（修正） 

 

會議時間：109年 11月 6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分 

會議地點：本部 301會議室 

主席：李政務次長麗芬                          紀錄：郭玟玟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單位報告: 略。 

參、 本次會議同步於衛福部官方 FB直播，如不同意拍攝出席者畫面，

僅收錄發言內容。 

肆、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0 年度推展社 

會福利補助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次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 五、申請程序：配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定，申

請單位應於申請時主動揭露與本部及社家署公職人員或其

關係人之身分關係，並填具「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

露表」。 

二、 六、申請單位應辦文件： 

（一） 除申請建造或修繕、購置建物、購置設施設備補助案，

其餘案件刪除應附自籌款證明文件規定。 

（二） 增列線上申辦補助者，得免附章程、立案證書、負責人

當選證書影本等資料規定。 

三、 七、審查作業：將複審相關條文內容進行整併並修正相關編

號。 

四、 八、財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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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配合「機關委託社會福利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發

布生效，增列適用規定及修正相關採購議價、決標等條

文內容。另刪除收取履約保證金之條文，以符政府採購

法規定。 

（二） 增列核准計畫變更之例外規定。 

（三） 增列辦理建造補助案件核銷時，應檢附公共安全檢查合

格證明文件、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狀等文件。 

（四） 增列財團法人得申請原始憑證留存原單位，經本部審核

通過後，檢附成果報告及執行概況考核表送部報結，惟

補助項目涉及專業服務費，需另檢附專業（職、案）服

務費用印領清冊及薪資匯款資料。 

五、 十、督導及考核：修正受補助單位如發現有薪資未全額給付

或薪資回捐情況之相關懲罰規定。 

  決議： 

一、 修正第 10 點督導及考核第 2 款獎懲第 4 目規定，限期改善

仍未改善或仍未返還薪資者，停止補助起始時間為「自查獲

屬實之日起」2 年內不再給予補助；另有關負責人成立新單

位不予補助規定，修正為「違反前開規定之單位負責人或業

務負責人，對其新成立之單位自查獲屬實之日起二年內不予

補助」；其餘照案通過（如附件 1）。 

二、 有關受補助單位有薪資未全額給付或薪資回捐者之相關懲

罰規定，建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納入委託案件契約書，

以維護社工人員權益。 

三、 受補助單位給付社工人員之月薪，不得低於本部核定之每月

專業服務費；三節獎金或福利均非薪資，故不得每月預留專

業服務費，再以獎金名義給付予社工人員。 

四、 本部再次重申堅決反對薪資回捐或未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全

額給付工資，有關薪資回捐之方式、認定及懲罰等議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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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研議。 

 

  提案二： 

  案由：有關 110 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

綜合項目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本次修正重點摘述如下： 

一、 差旅費： 

（一） 搭乘計程車者，得比照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

之票價報支之規定。 

（二） 調整住宿費補助上限為 2 千元。 

二、 甲類專案計畫管理費：補助標準由最高不得超過經常門核定

補助總經費 5％，調整為 10％。 

三、 專業服務費： 

（一） 增列不定期契約亦請上傳之條文。 

（二） 增列受補助單位未依規定為受僱者辦理勞、健保及提撥

勞退準備金等費用，通報法規主管單位處理，且應採匯

款方式覈實撥付專業服務費。 

四、 專業人員意外保險費：刪除本點，另以公彩回饋金經費辦理

「社會工作人員保險及風險工作補助計畫」，補助民間單位

社工人員團體意外保險費。 

五、 膳費：提高膳費補助上限為 100元。 

  決議： 

一、 照案通過（如附件 2）。 

二、 110年度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案件，已於 109年 11月 3日召

開決審會議，爰仍比照 109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

補助項目及基準-綜合項目規定辦理，新規定自 111年適用。 

三、 有關委託辦理案件之專案計畫管理費，建請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比照提高至最高 10％，並編列足額委託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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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交通費補助之高鐵票檢據核銷簡化作業，納入下一年度

檢討研議。 

五、 有關辦理會議及講習以租借公設場地為主之規定，係依據行

政院 95 年 7 月 14 日授院主會三字第 0950004326B 號函規

定，撙節經費杜絶浪費，故以洽借公設場地為主，爰不予修

正。 

 

  提案三： 

  案由：有關衛生福利部 110 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費申請補助項

目及基準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修正肆、社會工作四、補助民間機構團體社會工作師接受繼

續教育課程（二）補助標準 1.交通費，搭乘計程車者，其交

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二、 陸、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五、充實家庭暴力個案直接服務

方案設施設備（三）補助項目及標準 3.充實設施設備，不予

增列「非消耗品」，維持現行規定。 

三、 其餘照案通過（如附件 3）。 

 

  提案四： 

  案由：有關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10 年度推展社會福利補助經

費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4）。 

 

伍、 臨時動議：                    

  提案：                 提案單位：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案由：有關臺南市將「社工人員」更名為「社福宣導員」，或高雄市

強制要求社工人員轉任教保員，規避社工薪資新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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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有關高雄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所提問題，本部亦十分重

視與關注，後續將責成本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就社工一詞之

定義及運用進行研議，以建立社工專業，並維護社工權益。 

 

陸、 散會：下午 4 時 28分。 


























